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bookmark: _GoBack]郊区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4年第一项问题整改，拟申请验收销号。按照《黑龙江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试行)》规定，现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
一、整改任务：一些县区和部门在责任落实上存在较大差距，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压力传导层层递减，个别职能部门环境保护“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市直部门之间、市县对口部门之间在具体工作研究落实上仍存在推诿现象。
二、整改目标：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工作亲自研究部署，亲自推动落实。
三、整改措施：1.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主体责任。区党委、政府每半年至少1次会议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列为区委常委会及政府常务会议议题，每季度至少研究1次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督促所属部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根据需要及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一岗双责”制度。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和要求落实到相关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管理中，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各部门对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定期开展调研检查，推进发现问题整改，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3.严格督办问效。佳木斯市郊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定期督导、调度区直各责任单位整改工作进展，有效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4.按照《佳木斯市郊区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和各相关部门“三定”方案中明确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清单台账，相关履职情况纳入区级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督导内容，进一步压实落靠各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四、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区委区政府组织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体会议5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专项推进会议3次，对全区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进行详细安排部署，依托“四个体系”督导检查和“双争双好”考核指标，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生态环境目标考核体系，以绿色指标促绿色发展，将生态环保的实际成效作为衡量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关键指标，激励干部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上担当作为和狠抓落实，不断促进郊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质增效。
五、公示时间：2025年7月18日至2025年7月27日
六、受理部门：佳木斯市郊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七、受理电话：0454-8585692
八、受理地址：佳木斯市郊区友谊路275号
如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有异议，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佳木斯市郊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邮寄的以邮戳为准，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
  


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8日  
